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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同德化工 股票代码 00236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邬庆文 张宁

电话 0350-7264191 0350-7264191

传真 0350-7264191 0350-7264191

电子信箱 tondwqw@tondchem.com tdl@tondchem.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02,662,251.06 367,768,942.09 -1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721,152.73 61,397,428.29 -2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2,578,861.56 57,828,512.26 -26.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121,496.43 100,519,784.89 -48.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6 -31.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6 -31.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2% 7.60% -2.5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338,119,535.65 1,366,136,462.11 -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39,357,396.73 928,864,192.86 1.13%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199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云升 境内自然人 23.08%

90,360,

000

67,770,000 质押 49,950,000

张乃蛇 境内自然人 3.88% 15,184,166 12,138,124

邬庆文 境内自然人 2.62% 10,239,018 7,979,263

郑俊卿 境内自然人 2.59% 10,157,060 10,154,060

任安增 境内自然人 2.55% 9,992,000 7,569,000

邬卓 境内自然人 2.29% 8,970,748 0

南俊 境内自然人 1.88% 7,352,940 0

赵贵存 境内自然人 1.75% 6,833,000 5,653,500

白利军 境内自然人 1.58% 6,197,670 5,211,877

中国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外贸信

托o汇金聚富

(IX期)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

其他 1.43% 5,586,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世界经济复苏一波三折,不确定性依然较多。 国内经济增长动力仍然不足，

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经济运行面临的形势更趋复杂、更趋严峻。 煤炭钢铁市场价格持

续低迷,国内民爆市场需求大幅回落,面对如此严峻的市场经济环境，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

理层紧紧围绕公司年度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努力克服外部环境复杂变化带来的不利因

素,审时度势，积极应对，主动作为，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安全发展，扎实工作的理念，积极开

展各项工作,不断夯实基础管理工作,强化企业内控建设,提高企业风险控制,攻坚克难挖

潜增效,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大力拓展产品爆破市场、加快民爆一体化发展，同步向创新行

业发展，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的情况下，经营业绩仍然保持在预计合理区间，继续保

持了平稳健康的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266.2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7.70%；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4,472.1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7.16%；每股收益0.11元。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33,811.95万元，较上年末减少2.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93,935.74万元，较上年年末增加1.1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

212.1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8.15%；净资产收益率5.03%，较上年同期减少2.58%。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罗普斯金 股票代码 00233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施健 夏金铃

电话 0512-65768211 0512-65768211

传真 0512-65498037 0512-65498037

电子信箱 di02@lpsk.com.cn di06@lpsk.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510,722,699.23 508,352,057.80 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7,754,663.87 32,252,389.72 20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0,646,644.41 32,507,281.17 -163.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967,450.68 64,050,396.53 -90.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13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0.13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7% 2.40% 4.8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631,810,721.29 1,810,564,308.21 -9.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61,480,024.61 1,339,115,900.74 1.67%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529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罗普斯金控股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5.46%

164,494,

080

钱芳 境内自然人 4.66% 11,701,920 8,776,440

耿云 境内自然人 0.94% 2,372,449

泰康资产管理

（香港）有限

公司－客户资

金

境外法人 0.48% 1,200,064

方正东亚信托

有限责任公

司－神龙31号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7% 935,046

EJS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客

户资金

境外法人 0.34% 857,080

周志强 境内自然人 0.27% 682,819

喻茂如 境内自然人 0.26% 657,800

方正东亚信托

有限责任公

司－方正东

亚·神龙21号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6% 647,600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中

融-融钰雅韵

16号结构化证

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3% 581,4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为人；其他股东之

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为人。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虽然全球经济有所复苏，但市场信心仍然不足，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

大宗商品原铝价格一直在较低区间内徘徊。 房地产市场整个上半年处于低潮走向回暖期，

但无论是从宏观经济增长层面，人口红利层面，还是从房地产企业盲动扩张导致库存增加

的角度来看，大多数城市仍然会面临库存量偏大的问题。 而在国家鼓励重点投入领域，比

如航空、交通运输、电力设备等领域，未来铝工业型材将拥有广阔市场前景。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年初制定的战略及规划，加快推进新老厂区搬迁和新厂区项目建

设工作，加快生产设备的安装与调试，尽可能减少因搬迁对生产经营带来的影响；同时，公

司加快整合现有铝建筑型材销售渠道，巩固现有市场区域，探索铝建筑型材行业终端即门

窗行业的市场，延伸产业链；此外，在铝工业材方面，加强型材应用领域的市场规划及针对

性扩展，进一步提升公司工业型材领域产品专业化水平及高附加值。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

子公司铭恒金属完成募投“铝合金异形铸造技改项目”建设，并逐步开始产品交付。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为510,722,699.23元，同比增长0.47%；营业成本为

469,130,233.34元，同比增长13.89%；公司实现利润总额118,061,928.68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7,754,663.87元，较去年同期上涨203.09%，公司经营业绩有大幅度变

动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根据老厂区搬迁进度，在本报告期内确认了相关搬迁收入。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

吴 明 福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08月03日

证券代码：002333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2015-033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5年8月3日上午10:00以现场方式在江苏省苏州市阳澄湖中路31号公司2楼会议室召

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事宜由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7月21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通知公司

全体董事及其他列席人员。 会议应到董事5名，现场参会董事5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钱芳女士主持，经与会董事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公司以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

其摘要的议案》；

《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二、公司以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3日

证券代码：002333� � � � �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2015-034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5年08月03日（周一）在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

召开事宜由公司监事会于2015年07月21日以电子邮件、 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全体监事及其

他列席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珑梅女士主持，经与会监事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三、公司以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

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公司以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8月3日

证券代码：002333� � � � � �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2015-036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8月3日（星期一）下午14:00-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8月2日-� 2015年8月3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8月3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5年8月2日15:00至2015年8月3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中路31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5、会议通知：公司于2015年7月15日刊登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于2015年7月28日刊登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上述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6,485,400股，占

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70.2285%。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76,196,00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70.1133%。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289,400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0.115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89,4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115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89,

4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1152%。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钱芳女士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

聘请的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修改提案的情况，也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本次

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64,783,48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关联股东钱芳女士回避表决，其所持

有的11,701,920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赞成票28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2、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76,485,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中伦律师事务所项瑾与顾峰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见证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股东大会规则》的规

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有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无新增或临时提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所涉相关问题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3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上风高科 股票代码 00096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开明 王 妃

电话 0575-82360805 0757-26335291

传真 0575-82360805 0757-26330783

电子信箱 sfgkzq@infore.com wqwyf1@infore.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393,922,746.93 1,476,610,258.62 -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630,747.55 27,861,546.18 2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2,615,791.23 5,767,290.62 292.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333,424.55 71,681,766.17 -49.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0 0.090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0 0.090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2% 3.36% -0.9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662,703,651.17 2,538,316,292.08 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42,382,235.95 1,389,004,623.68 11.04%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311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08% 20,833,333 质押 119,353,333

曹国路 境内自然人 3.89% 11,944,444 质押 11,944,444

周稷松 7,872,000 0

北京华章东信文化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2.49% 7,638,888 质押 7,638,888

张杏芝 境内自然人 2.48% 7,604,166 质押 7,600,000

融通基金－工商银行－中海信

托－上风高科（君励二期）集合

资金信托

其他 2.33% 7,156,66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改革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28% 0

申万菱信基金－工商银行－申

万菱信定增2号资产管理计划

5,274,100 5,274,1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环保行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32%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孙根先生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

司股票1,098,100股。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面对国际市场复杂多变、国内经济惯性下滑的形势，公司董事会充分

把握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趋势，紧密围绕“技术驱动+精细管理+产业整合”的战略部

署，坚持实业发展与资本驱动并重的发展策略。 一方面，公司现有两大产业（风机产业、电

磁线产业）通过强化经营管控、精细化管理，积极巩固现有产品市场，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另一方面，公司持续实施并购战略，加速公司的产业升级及战略转型，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平

台，进军环保领域行业，打造综合性的“大环保”平台，成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截止2015年6月30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393,922,746.93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5.60%（营业收入减少其主要原因系公司电磁线原材料铜价格降低）；实现利润总额45,

236,951.88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6.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630,

747.55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7.89%。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并购重组方面

节能环保作为我国未来的支柱产业，国家政策大力支持环保产业的发展，随着新《环

保法》的实施，以及“水十条” 、“气十条”等环保政策的出台和落地，我国环保产业迎来了

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 报告期，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充分把握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

以及行业的发展趋势，积极拓展环保产业，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收购宇星科技

100%股权。 该方案于2015年3月31日披露，并于2015年7月15日，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并无条件通过。 收购宇星科技是公司进入环保行业的第一步，未来

将充分发挥公司自身及控股股东的资本优势，以及宇星科技在环保领域的领先地位和庞大

的客户资源，将环保产业打造为公司的核心业务，为上风风机在环保领域产生很好的协同

效应，实现“环保+风机”双轮驱动，构建全国领先的综合性开放式环保平台。

2、科技研发方面

公司针对现有两大产业的研发体系，设立专项研发资金，从产品的性能、结构、生产工

艺改进等方面着手，积极推进新品上市研发进度，加强与行业协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等

相关部门开展项目合作，进一步提升公司的产品竞争力。

报告期公司风机产业先后获得3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绍兴市QC小组活动成果二等

奖、绍兴市标准化良好行为AA级等奖项，并完成“浙江制造”先进性标准专家评定、浙江省

级新产品试制计划项目立项（7项）等荣誉；电磁线产业240�级耐高温自粘特种漆包铜圆

线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和高绕线性能耐电晕漆包线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通过验收。

3、销售运营方面

风机产业：公司抓住了2015年国家核电项目重启的机会，上半年，公司风机产业获得

多笔核电订单。 其中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福建福清核电厂项目5、6号机组核岛空调机组

设备项目，是我公司首次中标核岛空调机组采购包，为公司发展核电暖通设备总包迈出了

关键一步，而且福建福清5、6号机组是“华龙一号”三代核电技术的示范机组，“华龙一号”

是未来我国核电发展的重点技术路线，以及核电走出国门的主打机型，我公司成功获得首

台机组订单，将对我公司核电业务产生积极影响。

电磁线产业：报告期公司以拓宽客户资源为营销主线，公司以制定发展新思路、对标管

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行大客户营销策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产品升级的有利因素影

响，努力拓宽市场销售渠道，丰富客户群体，在电动汽车、风能产品、电动机车等客户拓展方

面也取得不俗成绩，与国内外多家知名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0967� � � � � �证券简称：上风高科 公告编号：2015-057号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5年7月23日以通

讯方式向董事会全体成员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5年8月3日10时在广东威奇电工材料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会议由董

事长何剑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名，会议召开及决

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8月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发布的《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核销应收账款坏账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8月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发布及刊登于2015年8月4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中的《关于核销应收账款坏账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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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5年7月23日以通

讯方式向监事会全体成员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5

年8月3日10时在广东威奇电工材料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会议由张静萍

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名，会议召开及决策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各位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8月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发布的《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核销应收账款坏账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8月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发布及刊登于2015年8月4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中的《关于核销应收账款坏账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8月4日

证券代码：000967� � � � � �证券简称：上风高科 公告编号： 2015-060号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销应收账款坏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3日召开了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应收账款坏账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下：

一、本次核销坏账概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关

于上市公司做好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等有关事项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公司按照依法合规、规范操作、逐笔

审批、账销案存的原则，对于公司2004年之前的应收账款坏账进行核销，金额共计1,982.20

万元。

本次坏账核销的主要原因是账龄超过10年，欠款公司资不抵债或已破产，经公司营销、

财务、法务部门等多方催收，均无法收回这些款项。

本次核销所涉及的债务人均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已计提80％的坏账准备，核销将导致公司当期利润减少396.44万

元，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影响较小。

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坏账事项，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且核销后公

司财务部将建立已核销应收款项的备查账，不影响债权清收工作。 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公司对追讨欠款开展的相关工作

公司对本次所有核销的应收账款明细建立备查账目， 保留以后可能用以追索的资料，

并仍将保留继续追索的权利，继续落实责任人随时跟踪，一旦发现对方有偿债能力将立即

追索。

四、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本次拟核销的坏账，不涉及公司关联单位和关联人；

2、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及财务制度，计提坏账准备，上述坏账根据会计政策已计提

80％坏账准备，核销后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影响较小；

3、公司本次拟核销的坏账，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行为，批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坏账的计提符合相关法规及财务制度，本次拟核销的坏账总计1,

982.20万元，已计提80%的坏账准备，核销后对公司当期利润影响较小。 经查验，款项所涉

及的债务人均不是公司关联人，同意公司本次坏账核销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4日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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